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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百 七 十 一 次 會 議 

一九：£ 二年一月三十H星期三午後三旳於巴黎夏幽宮舉行 

主 席 M r J C H A U V E L ( 法 蘭 西 ） 

出席者下剁各國代表巴西、智利、中國、法 

蘭西、希臘、荷蘭、巴某斯坩、土耳其、蘇維埃肿會主 

義共和阈聯盟、大小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午國、美利 

堅合衆阈。 

臨時議事日程(VAgenda 571) 

二 W書長爲S送大會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一H第三 

五八次全體會讒所通遇之决菡尜事於一九五二 

年一月十二日致安全BI事會主席函 " /2〃8) 

三 印 度 一 巴 某 斯 坦 問 題 

(a)聯合國駐印度及巴某斯坦代表爲向安全珅 

事會提交第二報吿書事於一九五一年十二 

月 十 八 日 致 書 長 函 （S/2448) 

通過議事日程 

― 主 席 理 事 會 各 位 理 事 當 a 昆 到 常 規 隼 偷 

委員會裁撒問題a列爲本次會議酶時議事日稃的第 
二個項目。我知道乂須對這個問題立卽採取行動，rfD 

且不致有宂長計論，所w我在讖程上就把這個項目 

改列於印度巴某斯坦問題之前。 
讒事日程通過。 

祕書長爲遞送大會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一日第 

三五八次仝體*議所通過之決議案事於 

—九五二年一月叶二日致安全理事會主 

席函(S/2478) 

二 主 席 關 於 本 次 會 瀵 瀵 稃 第 二 項 目 ， 我 願 

提醒理事會各理事大會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一日所 

A 過 的 决 讒 紮 建 讒 安 全 理 事 會 裁 撤 常 規 軍 備 委 員 

文 件 s / 2 4 " 中 遞 S 女 全 理 祟 會 之 队 ^ 案 全 文 ， 見 大 會 
,六屆會正式紀錄,決議粱五o二（六）。 

會 1 這 是 裁 軍 委 員 會 設 立 後 的 當 然 步 驟 , 裁 軍 委 員 

* 將 垆 數 日 內 集 會 。 

三 大 會 一 九 ‧ £ 二 年 一 月 十 一 日 决 瀵 二 段 

內的建讒在大會中1Ê未引起仟何反對。所W我推測 

理 事 會 可 W 小 加 t t 論 而 卽 同 實 ^ 辦 ， 1 6 於 今 日 ^ 論 

讒稃第三項目W前卽作决定 u 

四 所 以 我 擬 就 了 一 憫 極 簡 略 的 决 讖 * 苧 尜 

C S / 2 5 0 6 ] , 請 理 事 會 立 卽 加 W 表 决 。 

安全理事會， 

依 ^ 大 會 一 九 五 二 年 一 月 十 一 日 所 通 過 

決讖案第二 f殳内之^m, 

茲卽裁撤常規軍懾委員會。 

主席所提决^案草尜通過。 

印度-巴基斯iH問題(績BÎI) 

(錚主席之請，印度代表Mr Se/alvad及聯合國 

駐HI度及巴某斯坦代表Mr Frank P Craham就安全 

理事會m席。） 

五 Sir Mohammad 7 A F R U I L A K H A N (巴某斯 

坦）喀什米爾問題從一九四八年一月̶日起pua 

列 入 安 全 琿 事 會 的 譏 ^ 在 這 四 年 中 ， 這 個 問 趙 的 

每一方面都已經研究過聯合國印度巴某斯坦問題 

委 員 會 , S i r Owen Dixon W 及 現 時 M r Frank P Gra 

h i m , 先 後 作 過 資 地 調 査 所 W 安 全 理 事 會 巳 搽 镀 

有關於這偭搠題的充分情報{ ; 卩度及巴某斯坦兩國 

代表^已向聯合國委員會、歷 f î聯合國代表及安全 

理事會詳述其意見關於這惘間題的公文往來巳達 

育之多 ,而安全理事會的^記紀錄更是長ffi累腈。 

所 這 個 爭 端 迄 今 未 得 解 决 ， 並 非 因 爲 對 這 個 問 

題的各方面缺乏事實情報，也不是因爲不明瞭営事 

雙方的意見這個問題的小宰陷入僵局，也小是由 

栌彼此不能達成協瀵。 

六聯合國委員會垆聽取雙方詳陳意見，確切 

明瞭兩方立場，1È於研究一切有關因素W後，B在 

印度及巴某斯坦兩國之間完成铋讒聯合國印戾巴 

某斯坦問題委員會的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九 



四 九 年 一 月 i 日 兩 决 讖 * 2 就 是 對 該 協 議 而 言 。 這 

兩侗决議lis構成了闢护喀什米爾P<9題的國際撝定， 

其中對停火W至舉行全民表决等各階段都有規定。 

此 後 負 責 處 理 該 問 題 的 G e n e r a l McNaughton^ S.r 

Owen D i x o n 及 M r Frank P G n h a m 曾力求保持 

與 擴 充 W 度 與 巴 某 斯 坦 巳 達 鶄 的 各 項 辦 法 。 依 呷 

這 個 圃 協 定 ,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一 日 實 行 停 火 , 並 护 

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k:日訂立停火界较協定 

七 綞 徵 得 印 度 及 巴 某 斯 坦 兩 國 同 意 ， 美 國 海 

軍 J 將 C h e s t e r W Nim.tz护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二 

日奉派爲全民表決^18：。自一九四九年一月W來，巴 

斯 坦 , , 力 謀 求 協 定 其 餘 部 份 的 實 施 一 切 處 鹡 

都出於當事雙'方自顔，從未受到仟何外來膨力安 

全 理 事 會 的 努 力 目 標 爲 鹱 方 巳 有 撝 譏 的 實 施 ^ 今 

尙未解央的間題是査^喀什米爾邦在舉行全民表决 

W前的解呤軍備W及全民表决^監的就職問題，將 

近三年的僵局卽因此而生。 

八雙方協讖停火時，査謨喀什米爾邦境內計 

駐有下列各類軍隊巴某斯坦方面有部落族民和巴 

A 斯 坦 國 民 至 該 邦 參 戰 的 志 願 軍 及 巴 基 斯 《 1 F 規 

軍 和 喀 什 米 爾 軍 隊 在 停 火 線 的 印 度 方 面 则 

,印度TF規軍和邦軍，其中包括該邦陸軍及民軍 

九委員會決議案中規定了解除軍備的兩偭階 

1 5 笼 一 階 段 是 一 方 面 撒 退 a 落 民 軍 、 巴 某 斯 坦 * 

顔軍和巴基斯坦軍隊另一方面是撒退大部分Hi度 

軍 隊 （ 袅 閱 一 九 四 八 年 八 月 十 三 日 决 讒 ^ ^ 二 部 

分 ） 第 二 階 S 是 ; ^ 邦 內 其 餘 軍 隊 的 最 後 撤 退 一 

方面是Azad喀什米爾軍隊另一方面是「卩度軍隊 

的剰餘^分及S邦降軍及民軍（參閲一九四九年一 

月 五 H 决 遴 案 第 四 段 L 依 據 該 决 議 案 的 規 定 , 巴 * 

斯《«力促郎落民軍及志願軍撤退的義務要等到休戰 

定簽IP後纔發4,休戰協定迄未締結或簽宇,伹巴 

某斯爲證明其戚意及切望實施該决議尜起見，未 

曾等待辅結休戰協定卽巳履行其義務F卩度如果如 

約實行印軍的撒^及邦軍與民軍的大規模裁减，巴 

« 斯 坦 並 願 撒 巴 某 斯 坦 正 規 軍 ， 且 同 意 大 規 模 裁 

滅Asm!喀什米爾軍隊。 

一 〇 現 在 卜 必 檢 f t t 啄 什 米 爾 爭 端 的 經 過 巴 

某斯坦業巳一再在安全 f f l事會中表明其立場各理 

事中欲知詳情者可參閱安全理事會一九五O年二月 

八日、九日及十日W及一九五一年三月六日、七日 

及九日的各次會譏紀錄〔第四六四次至^四六六次， 

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 j第三年̶九四八年+̶月 
Wmis/uoo),第^"f 二P^及同射,第四年,一九四九 
年̶月補編（S/11 9 6),第二十三Bo 

第五三四次至第五三六次會譏〕聯合國駐印度及 

巴某斯坦代表的任務規定載於安全理事會一九Ï̶ 

年三月三十日决隳象CS/2017 /Rev 1〕內。該決饑案 

第三^着令聯合國代表商同印度及巴基斯坦政府， 

根據聯合國I1卩巴間題委H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 

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兩决讖案實行査謨喀什米爾 

邦 的 解 除 軍 備 M r Graham莴一个能完成此項仟務 

時，卽須向安全理事會報吿，說明他鼹爲在實行解 

除革備W前所乂須解决的關栌兩决譏案之解释與執 

行的各項爭點。 

一一 M r Graham於親訪査謨喀什米爾邦並與 

印 度 及 巴 某 斯 《 兩 國 代 表 舉 行 數 次 會 饞W後 ， 昏 

九五一年九月七日就^辦全民表决W前的解除軍備 

計劃提出了十二項建譏(參閱文件S/2375 3 附件二)。 

M r Graham护該報吿書中向安全理事會說明這十二 

項建議中威^前四項a得赏事雙方的同意，就是鹏 

栌遵守，火協定、停止敵意官傅、及重申諾言表示願 

在聯合國主持下舉行自由公正的全民表决w決定査 

謨 啄 什 米 爾 邦 歸 倂 印 度 或 巴 莱 斯 的 問 題 。 

一二 安全理事會審譏Mr Graham 一九五一年 

十 月 十 五 日 報 吿 書 及 其 一 九 ^ — 年 h > l I八日〔第 

五六四夾會議〕的偭人聲明，Ife於—九五一年十一 

月十日〔第五六六次會議〕過一决議案〔S/ 2 3 9 2 〕， 

表 ^ 認 可 聯 合 國 代 表 一 九 五 一 年 九 月 七 日 致 印 度 

及 巴 某 斯 兩 國 ^ « 8 函 中 所 提 出 的 可 W 依 據 雙 方 W 

前^言實施的解除軍備方IfeW某本原H，J〔S/23 7 5 ,附 

件二」规事會嘱聯合國代表繼績努力謀求對此解 

除 軍 慷 方 集 的 譏 並 請 就 其 工 作 進 展 情 形 及 其 對 

該問題的賓見向理事會報吿。 

一 三 聯 合 國 代 表 的 第 二 報 吿 書 係 ^ 九 五 一 

年十二月十八日提交安全理事會fS/2448〕。 M r G r a 

h a m 並 ^ 九 五 二 年 - 月 十 匕 H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發 表 

悃人陳述〔第‧£七〇次會讒〕後來聯合國代表又發 

表其軍事頓W General Devers所提出的解除軍慷嗨 

時計劃〔S/248、〕 M r Graham指 出 經 其 二 次 努 力 

後，他一九 "E—年九月七日W休戰建議中之第八、 

九、十一及十二等四點又經雙方同意這幾項是關 

於解除軍慷詳钿辦法的擬定程序，W及全民表决總 

監餒與聯合國代表犮有關當局商訂後對护其餘軍隊 

决定最後處铤的權力問題。Mr Graham向安全理事 

會報稱第五、六、匕、十、等四個某本建讒迄未獲致fô 

議 M r G r a h a m 說 依 押 此 十 二 項 建 議 而 擬 具 的 整 

個解除軍備計割的實施櫬賴對此四項建議的協讖 

C S / 2 2 4 8 , 第 二 十 九 段 〕 

3 n s ù , , 六 Y , 特 刖 袖 編 ^ 二 輓 。 

2 



一 四 道 四 項 建 譏 涉 及 解 昤 箪 慷 的 鲔 園 與 稃 

度、解除軍備計剷逐歩實行的時期、解除萆嗨計劃 

完成時應該留駐的軍隊數額、W及全民表决總監應 

1E式就職的日期 M r Craham參照赏事!！方意見， 

對护他未能獲得印度及巴某斯同意的四項某本建 

譏作如下結論〔S/2448,第三十二段〕 

一五第-，他指出一次饞績進行M解除軍 

建讒，在他看来，郎等於聯合國卩巴两題委員會一九 

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饑集竽二部及一九四九毎一月 

五B决讖窠分^四（《0及（b)等項規定的全郎實施。 

所W解除軍備計割應與他的提案第段相符。換句 

話說，解除軍備辦法應該包括邦内所,作戰軍隊的 

全 部 一 方 面 是 部 落 民 軍 、 巴 某 斯 坦 * 願 軍 與 正 規 

軍 、 及 4 ^ 喀 什 米 爾 軍 隊 另 方 面 是 印 度 軍 、 邦 

軍及民軍。 

一 六 第 二 ， M r Graham建¦â呤非印度與巴某 

斯坦兩國代表雙方同意另定日期，解除軍備計割應 

於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五日完成。 、 

一 七 笫 三 ， M r Graham建瀵解除軍備計劃完 

成時，停尺線兩：ê留駐軍隊應儘量減少,其比例應 

依雙方护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在停火線兩邊所有軍 

隊數額决定 M r Graham於一月十七日在安全理 

事會钹言時曾說他沒有此種碎門知誡，所W小能建 

譏應予留駐軍隊的確實數目，僅建議上述原則作爲 

處理該問題的根據他說〔第五七O次會瀵〕 

四 九 關 护 第 一 點 , 其 理 由 枸 爲 顯 朋 當 

事雙方均巳同意査^喀什米爾邦的解除軍備， 

而且安全理事會亦巳建議應該實行解除軍慷。 

Ï O 關 於 第 二 點 , 聯 合 國 代 表 認 爲 解 除 

軍備的方法是把軍隊撒退、縮减、解除武装、或 

解散,而最簡單、最明白和最易實行的甩則之一 

可W說是逐步調整的原則，俾於解除軍慷時期 

裨了時依押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停火開始時所 

%軍隊數目之比例决定最少可能的軍隊留駐赏 

地。 

一 八 第 四 ' M r G r a h a m 建 議 印 度 政 府 應 木 

全民表决總監至暹應於解除軍備時期的最後一H正 

式 就 蛾 , « « 是 一 九 3 T 二年七月十五日。 

一 九 M r Graham栎重戚他所提休戰建讖中的 

這 一 邾 分 他 [ 九 五 二 年 一 月 十 七 日 對 安 全 理 事 

會說 

五 四 聯 合 國 代 表 f g 爲 當 事 雙 方 如 能 就 

全民表決虑^[的就職確期镀致锒讒，當可造^ 

*友好的g氣。全民表决縐監躭職日期的確定， 

是解除軍備複雜問題的主要關鍵之一，是^合 

十二項建議的椹鈕，是如約舉辦全民表决WW 

所應辦的及最終的解除軍備的最明白表現 

五 五 聯 合 國 代 表 認 爲 全 民 表 决 事 宜 锪 

^ 就 喊 的 最 好 日 期 不 是 所 擬 時 期 的 開 始 或 中 

m,而是這個時期的最後一日，就是不遅一 

九五二年t:月十五日。 

二 o 我 願 提 醒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一 聯 合 國 rn 巴 間 

題萎員會兩决議案規定全民表决^監應在解除軍備 

第二階段開始時if式就職，這一階f殳的規定是在J 

九四九年一月玉日决讒sfew第四分段（《o及（b、内， 

這S»是說，比Mr G r a h a m 所 建 議 的 日 期 早 得 多 。 

巴 某 斯 坦 對 於 M r G r i h a m 一九;E̶年九月七日所 

提休戰辦法的意見已在故總Ji 一 九 Ï 一年九月十二 

日函中CS/2375 附件四〕及本入一九五一年十二月 

十 一 日 函 中 C S / 2 4 4 8 , 附 件 五 〕 說 明 巴 某 斯 坦 對 

护聯合國卬巴問題委員會决譏案所定分兩階！^實行 

解 除 軍 備 的 辦 法 或 M r Graham所建瀵一次繼績解 

除軍備的辦法都同様願意執行。可是不能希望巴 

某斯坦同意任何片面的解除軍慷辦法我捫IS爲解 

除軍備小是娃後目的，Ift是舉行自由公T的全民表 

决的先決條件 

二一 M r Graham建譏全民表决監《 f t職日期 

至週不得過解除軍慷的最後一日，卽-九五二年七 

月4五日我錚說過這個TF式就職B期在聯合國 f l ! 

巴 問 題 委 R 會 所 定 日 期 之 後 ， 是 我 們 也 表 间 意 

二二 "^rft言之，我們在原刖上接受Mr Crx 

h a m 致 安 全 i l 事 會 第 二 報 吿 書 內 所 建 讒 的 休 戰 辦 

法 但 是 爲 求 規 定 明 白 W 免 將 來 發 ^ 爭 執 超 見 ， 我 

們 覺 得 M r C rahan.建譲辦法中有些重要名謁應^ 

加W明確定義，並應添加其他乂要的詳細解釋關 

於這一點,General Devers所作的初步工作，"及他 

經過深®熟慮後所擬就W解除軍備計割，應鷉極有 

幫助。 

二 三 蘇 聯 代 表 於 安 全 珅 事 會 - 九 A 二 ^ 一 月 

十 第 五 七 〇 夾 會 讒 中 提 到 報 章 所 載 容 許 美 國 在 

喀什米爾境內建立軍事基地之說我們可W正式確 

切聲明j蘇聯代表所根據的報載消氤是完全錯諛的， 

毫無根據的我們從未接到任何要求，也未自動提 

譏，將任何軍事或其他根據地讓與美阈或仟何其他 

阈 象 我 相 信 蘇 聯 代 表 因 此 稗 報 章 消 & 而 ^ 的 疑 懼 

可W從此冰释 

二 四 蘇 聯 代 表 乂 說 喀 什 米 爾 爭 端 的 解 决 應 ^ 

根據聯合阈憲章所官布的人民平等權利及自决厣 

則，龙謂査謨喀什米爾八民應該W民主方法選出的 

圃民代表大會來决定其將來嗣後我知道他所指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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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啄什米酹境内印虔佔頜區中所召集的阈民代表 

大會，而是絕對自由公正、F受任何,迫啤干涉的環 

境中選出的査謨啄fi米爾全邦的新國民代表大會 

二五蘇聯代表所建讓的辦法，與安全珅事會 

想在印巴協讖之下獲致的解决辦法，俘是方法」的 

分別，而非;^則丄的^同。自從节端發^W來，印 

度舆巴某斯坦及安全理事會一向同意査謨喀什米爾 

邦歸屬巴；K斯坦或ni度的問題應w自由&正的全民 

表决來决定安全理事會的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 

'日決譏尜^文〔S/ 7 26〕 W及聯合國卬巴間題委H會 

的一九四九年一月五H决讒案15 — K ^ 官 布 此 項 

某 本 原 則 巴 某 斯 坦 完 全 同 意 此 項 掙 則 巴 某 斯 i a 

小傅同意，而且堅持與切望儘速造成這種環境，w便 

査 ^ 喀 付 米 爾 邦 人 民 ^ 對 ^ 閬 題 自 由 表 示 意 見 安 

全理事會爲達此目的所能想出的任何辦法，巴某斯 

坦乂定完全無條件的赞助。 

二 六 M r Graham形容喀f|米爾爭端像偭流血 

小lh的傷口，破壤印度與巴某斯坦兩國tffl的關係，消 

耗兩國的資源與精力聯合國處埋這偭爭端巳經四 

年 多 。 一 切 ^ 制 、 調 停 與 和 解 的 努 力 都 a 失 敗 安 

全sa事會的正視這項爭端，求獰和平解决，巳屬小 

容 或 緩 四 ^ — ^ > 人 民 的 幸 H S 與 繁 榮 ， w 及 南 亞 

洲 的 和 平 與 安 一 〖 ， 都 在 一 ^ 千 鈞 之 中 淸 勢 个 

^ 拖 延 ， 我 們 乂 須 ^ r 卽 採 奴 决 定 性 的 行 勋 我 們 切 

m査謨喀什米爾邦w及印度巴某斯ia+島」數^ 

萬 人 民 的 ^ 堪 與 祈 禱 ， 不 致 無 人 睬 理 安 全 理 事 會 

卽將拭取具體辦法，W解決Mr G n h n m 提 出 的 各 

項爭點，；*=可繼績努力實施聯合國I1卩巴W題委員會 

的兩决議紮。 

二 七 S l r Gladwyn J E B B ( 英 聯 王 阈 ） 我 極 注 

« 聆 聽 我 的 朋 友 巴 基 斯 坦 外 交 部 長 的 演 說 我 相 信 

我 們 都 極 威 謝 他 就 M r Graham從一九玉一年三月 

三十日安全理事會决議尜通過"來所進行的談判向 

我們提出的摘要說明,我們當願研究他所下的各項 

結論 

二八如果我可W這樣講的話，S.r Mohammad 

ZafruIIa Khan巳有效地答覆了蘇聯代表於一月十七 

日所提出的指責，各位理事當記得，那一天我《L答 

覆過的我竭誠希望這種離奇的旁生枝節个會繼績 

發生，我可以說，理事會的考慮喀什米爾間題，直 

^ 蘇 聯 代 表 J 次 作 此 種 指 責 爲 I t , 始 終 持 肴 客 觀 態 

度 ， 我 鵜 减 希 ^ 理 事 會 恢 復 這 種 客 觀 g 氣 

二九印度代表想乂將在我們討論的某階段中 

浙e某斯坦代表的意見有所評論，iè提出«1度政府 

對於該問題的意見我相信雙方都顔意儘量避免爭 

所W就請主席容我先印度代表發言，W便向理 

事 會 提 出 若 千 穑 極 提 I f e , 使 我 們 的 論 限 ^ 如 何 M 

决該問題的辦法的簡略研究我們對於喀什末爾閬 

題 a , 論 了 很 久 ， 進 步 非 常 慢 ， 現 在 似 乎 a 到 最 

後一步的時候了。 

三 〇 我 們 現 在 已 搽 有 了 充 分 間 ^ 研 究 M r 

G r a h a m 的 第 二 報 吿 書 ， 及 他 在 一 九 Ï 二年一月十 

b日向理事會狻表的重要^用的口BS^w 英聯王 

阈 政 府 曾 經 希 ^ , M r Graham在其後繼績在巴黎與 

兩當事國談判的六週內定能斛決雙方的重要爭點。 

我們曾經希望，爭執之點旣已如此確切闞明，當有 

達 ) i k K M f e 的 ； * 法 所 當 C r a h a m 的 第 二 報 

吿書說明f卩度及巴基斯坦政府對於喀什农爾全民表 

决一事在兩個某本問題丄，f見依然相距甚遠，我 

小 得 A 表 明 敝 政 府 深 威 失 ^ 之 情 。 我 們 都 知 道 M r 

G r a h a m 曾 在 其 口 頭 聲 明 中 說 明 這 兩 點 如 下 第 一 ， 

解呤軍備時期完畢時悴火線兩方各應留守最少數額 

的軍隊第二，印度政府可讓全民表决總監就職的 

確期 

三 一 雙 方 對 於 這 兩 點 ^ 須 明 確 達 # 協 讒 ， 然 

後方fi£希^進一歩達到全民表决及雙方汆達的最後 

目標，卽啄什米爾人民自己决定^邦究應歸耱印度 

或 巴 某 渐 坦 的 問 題 我 覺 得 我 們 應 ; ^ 立 卽 研 究 的 i 

如 何 達 成 這 種 議 的 最 好 方 法 。 

三 二 我 4 願 钳 理 事 會 說 ， 由 栌 這 些 某 本 爭 點 

的繼績存在，Mr Grahim仟聯合國代表期間一無進 

展 相 反 地 , 我 相 信 在 這 個 期 脚 巳 經 有 了 , 要 進 展 

對於爭端的最後解决，Mr Craham巳經掃昤了許多 

障 礙 第 一 ， 我 認 爲 M f G r a h a m 就 兩 國 政 府 乂 缡 

達成協^的要點擬成十二項建議，就 I一項極大的 

成 就 這 樣 就 朋 白 指 出 了 爭 端 所 在 ， 免 昤 了 早 期 ^ 

判中所威到的f<確定與^"糊之點。Mr G r a h a m 所 提 

建 議 中 a 有 八 項 猹 得 兩 阈 政 府 的 同 f , 這 也 罡 小 應 

忽翊的重要成就 

三 三 正 因 爲 M r C r a h a m 進 行 ^ 判 中 獲 得 的 

成就，英聯王國政府現在認爲他應該再住印度+島 

作 最 後 一 次 努 力 ， 我 適 纔 所 提 兩 個 # 要 爭 點 的 

解 决 無 論 如 何 ， 我 們 應 該 承 ^ , M r Graham J 一 

次進行談钊時的時機不利那時P卩度政府正在辦理 

大選，我們都知道，由於印度的幅»!廣大，W及選 

舉權之推廣，所W»f遇許多困難現在印度的選舉 

差不多巳睜完畢，印度政府和巴某斯坦政府都切盼 

解决爭點，完成協讒，所W應該讓M' G . a l n n , 躐 

績與SÎ方談判。 

三 四 我 們 所 W 要 建 讒 聯 合 阈 代 表 耱 績 ^ 判 ， 

另 有 一 偭 理 由 M r G r a h a m 若 往 印 糜 + 島 ， 可 在 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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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抒下邀锗锥代键方政^發酋的代表會談，射論斛 

决現時阻礙解除軍備、全民表决W及爭镚最後解决 

的種種爭點的最好方法他甚或可能邀請兩國總瑰 

在 他 主 持 之 下 赏 面 談 判 這 是 很 可 能 的 我 表 示 這 

個希望，因爲我們覺得這種交換意見的辦法，最能 

完成迅速進展。Mr Graham當然要自行斟酌雙方& 

晤的適赏時閱，我們决不願限制他相機行事的自由。 

如果他决定官請雙方參加計論，我們相信雙方^願 

接受此種建鶄 

三五我《我小乂說英聯午國政府深知此項爭 

端的急霱解决，间時，安全理事會及其代表 M r 

Graham啄須有具體表現， I f朋他們的努力巳使間 

題 趨 向 解 ^ 之 途 所 W 我 願 建 讒 ， 如 果 我 剛 饞 向 理 

事會提議的殍序得經採納，Mr Graham應在三月底 

將其鼈耱淡判的桔果向安全理事會報吿。我覺得對 

於繼績識判定一限期是很重要的，^ M r G r a h a m 本 

人 , 表 问 窟 

三 六 我 想 小 乂 * 我 所 建 譏 的 談 判 規 定 範 g l 。 

理事會在連績>1過的各决譏Ik中業巳朋白捎出*镀 

鲜决的途徑常事雙方旣巳接受聯合國F卩度巴某斯 

坦問題委員會的兩決議案，卽已接受求達解决的方 

法。Mr Craham本人爲促進一九五一^三月三十日 

決siMs所載原則In!雙方提出的十二項建議，ÈU巳確 

定了他所應収的途徑 

三七 M r Graham在賴個談判過甩中，明白地 

遵循兩項主耍原則，英聯王國政府對此完全同意,我 

確信安全理事會其他多數M事國政府亦然如此第 

一 原 則 是 爲 求 全 民 表 决 確 實 & 正 ， 不 ^ 任 何 外 來 

M力，停火線兩邊的軍隊人數應减至絕對最少數額， 

懍足維持法律與秩序及境內治安，而且雙方應本A 

信與戚實的精神rfÔ合作，"達此目的第二!？則是 

解呤軍慷及譁辦全民表決的工作旦開始W後，卽 

應繼績進行，至全邦I：作完成時爲^ 

三八 M r G r a h a m 去 年 九 月 間 向 雙 方 提 出 嗣 

後乂與雙方小斷Wsir的十二項建譏都確實根據這兩 

項原則,我們覺得這些建讖都屬正赏我巳說過,雙 

方巳對這些建隶中的八項達成協讖，iffiJiHt其他四 

項 的 爭 點 也 B i W 詆 得 a 明 確 我 們 看 來 ， 雙 方 再 

作 t t 省 的 目 的 應 求 從 M r Graham的這幾項建議肴 

手，一面鞏闳巳有的進展，一file根據我提及的兩 

項 原 則 進 行 解 决 未 决 爭 點 ， 力 求 達 成 譏 

三 九 M r Graham巳在第二報吿書第三十二！^ 

內對這四項未决爭點表卡意見我們相信雙方乂將 

注意此種有力量W意見我們又深镊雙方爲求定一 

確 定 目 標 計 ， 將 依 照 M r Graham的建議，定一九 

^ 二 ^ fcr月十五日食解呤审備事食完成及全民表决 

偬監就職的日期 

四 O 依 我 看 來 ， M r G r a h a m 此 時 再 往 印 度 + 

島 仍 係 行 使 其 ; ？ 有 喊 铬 ， 小 乂 ^ 過 新 决 讒 * 理 事 

會 當 W 得 一 九 五 〇 年 三 月 十 四 日 決 讖 象 CS/ lWl ] 其 

中第二 ^ 稱 

安全理事會 

二 决 定 爲 下 開 諸 稗 目 的 派 定 W 合 阈 代 

表一人，於其認爲適宜之場所行使職權 

(、)協助擬具上述解除軍備計割，監督其 

實 施 ， 1 Ê 解 釋 雙 方 所 訂 關 栌 軍 的 撝 定 

(b) 效勞FP度、巴某斯坦兩國政府，向 

該兩阈政府或安全珅事會提出其認爲可使^兩 

國政府因査謨喀什米爾邦而發生之爭端迅速* 

效 lb决之建譏 

(c) 行使聯合阈委員會因安全理事會現有 

諸决議US及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H及一九四九 

年一月Ï日聯合國委g會决 i^lfe所载當事雙方 

之協讒Ift秉有之一切權力及责仟 

( d ) 在 斛 除 武 装 之 適 宜 階 武 法 使 全 民 

表决事宜總監膂行使業錚當事雙方協議賦予之 

麵 

(e) 於乂要時向安全理事^提出報吿，1fe 

權官提出結論及建讒。 

四 一 M r G r a h a m 奉 派 繼 任 S i r Owen D i x o n 之 

職位，當係根據一九Ï一年三月三十日決議案的規 

定承績聯合國代表的一切權力及責仟，所W我們 

爲在他認爲適當而理事會亦小反對時，他卽完全有 

權再往印度丰島。 

四 二 總 之 我 們 認 爲 M r C r a h a m 爲 繼 續 履 

行他身爲聯合國il^卩度及巴基斯坦代表的一部分職 

務，應該再往印度+島繼績與這兩國政府談判，並 

應 F 九 五 二 年 三 月 底 將 ^ 判 結 果 向 理 事 會 報 吿 。 

我摁戚兪望繩事會各代表均能同意。 

四 三 如 ％ 這 是 理 事 會 的 一 般 盲 見 ， 我 希 ^ 印 

度及巴某斯坦兩國代表i勺將同意再作改判，1Ê望兩 

國 政 府 能 與 M r C r a h i m 芫 全 合 作 ， W 求 ^ 判 成 功 。 

顯明地，此時^方在理事會中爭執愈少> M r G r a h i m 

卽愈有機會在當地順利達到我們如此長久切盼的* 

决 因 此 , 我 謹 請 印 度 及 巴 某 斯 坦 兩 國 代 表 在 與 ^ ^ 

Graham ^ 判 會 讒 中 ， i f t 小 乂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讒 席 」 , 

來解決他們的爭執。 

四 W 我 們 都 應 ^ 希 望 這 一 次 的 商 詼 將 產 生 

w,m,而不致造成新的分裂我們都應力求向世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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飨明，嗨合^的:*法雖璩費時费力，^卻蛊拗泱我 

們 銜 突 的 I F 當 方 法 我 們 都 應 該 W 我 們 的 協 助 與 鼓 

脚,盡力保持世人對民主制度的信,t 印度及巴某 

斯坦兩國應該威覺十分光榮，因爲他們現在有機會 

措示出走&】一個更快樂的未來世界的途徑 

四五 M r V O N B A L L U S E C K ( 荷 蘭 ） 一 九 Ï 

二年一月十七日聯合國駐印度及巴某斯坦代表會來 

會 提 出 文 件 S / 2 4 4 8 所 載 之 第 二 報 吿 書 大 家 當 記 

得，安全理事會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日W九禀贊 

成及棄權者二̶̶其中之-是蘇聯̶̶所A過的決 

譏案〔S/2392〕中巳核悉聯合國代表於一九五一年九 

月 日 向 R 1 度 及 巴 某 斯 坦 兩 國 ^ 理 提 出 的 除 軍 惝 

計 割 , 則 C S / 2 3 7 5 , 附 件 二 〕 理 事 會 龙 欣 番 M r 

G r a h a m 的 建 譏 中 已 有 四 項 業 綞 雙 方 表 矛 同 ^ , 赏 

卽彌聯合國代表鼈績努力，W求雙方對其他各點之 

同實，龙至邁於該決議案生效後六週內向理事會提 

具報吿，陳述其對此問題的意見 

四 六 我 們 現 在 都 巳 閱 過 M r C r a h a m 的 第 二 

顇吿書，並且又聽到他對於該阀題的意見從該報 

吿 書 中 我 欣 悉 M r G r a h a m 向 雙 方 所 提 建 譏 中 又 , 

四項獲得雙方同意，所W我們可說锭方不反對該針 

劃中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八、九、十一及十二等項建饞 

四 我 在 理 事 會 一 九 五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B 會 議 

中發言時〔第五六六次會議〕，首說所餘爭點極属重 

耍，因爲這幾點關係斛除軍慷祺則的實際施行，f» 

M M r Graham W 乎 確 已 狨 少 了 爭 執 之 點 我 鼹 爲 

這 件 事 就 是 一 個 # 耍 成 就 ， 敉 之 M r G r a h a m 赴 任 

W 鉗 的 情 ^ , a 搽 大 , 進 步 。 

四八我又說遇，我相信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彼 

此爭點旣似a狨少，雙方當朋瞭«應力求克服現仍 

阻礙達PJ解决的最後障礙 

四 九 M r G r a h a m 本 人 的 綸 也 說 他 雖 不 ^ 

斓其餘的各項困難，0*兩政庥並非完全fC能觉得 

協讒的根據 敝 國 政 府 鎏 垆 M r Graham的此種信 

故可同意其建譏，讓他繼績與«方詼判， 

意見的锋近 

我適巳提到，Mr Graham在其第二報吿 

書 中 旣 稱 其 所 提 ^ 建 議 中 又 另 有 四 項 a 得 « 8 方 同 

意，則待決的問題係第五、六、tT、十各建譏內所論 

及的事項 

五 一 我 深 知 這 四 項 建 譏 都 是 最 某 本 的 間 題 ， 

而 且 我 們 都 與 M r Graham同意，認篱耍實施解除 

軍備計割就^須對這四項建議達成協譏，同時他狞 

解除軍備訐割視爲全局的訐割，也是正確的見解 

^ 二 食 行 解 除 軍 懶 的 若 千 先 决 某 本 商 題 瑰 睐 

繼績F得解决，安全瑚事會處此情勢之下，或赏考 

盧應否於此時執行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决謙棻的 

第六段〔S/2017/Rev 1〕在我看來，蛾耍談判一日 

^耱續達成協畿的可能一一我對此尙未完全耜望 

——我捫就應一日先用談剁辦法而T用公斷辦法。 

同時，雙方本身對於造成適當環境俾在査謨喀什米 

爾境内舉行自由公IF的全民表决負^明確義務•»它 

們在該方面所負的道義和政治賁仟，並小因爲安全 

«事會的《耐而城軤。 

五 三 尙 待 解 决 的 四 點 所 沙 及 的 是 解 除 ， 備 針 

割 的 實 施 問 題 這 個 訐 割 規 定 一 次 繼 镄 進 行 ， M r 

G r a h a m 認 爲 ^ 竣 日 期 除 雙 方 同 意 另 訂 外 , 應 定 爲 一 

九 五 二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另 一 問 I I 則 爲 全 民 表 决 監 

應 於 何 日 正 式 就 職 我 們 現 知 M r G r a h a m 建 饑 就 

職 日 期 應 不 遲 护 解 除 軍 備 期 間 W 最 後 一 就 是 說 

小得邁於一九5 二年七月十五日。 

Ï 四 最 後 的 爭 點 是 雙 方 到 一 九 Ï 二 年 七 月 十 

Ï日留駐在停火線兩邊的軍力 f f l題。Mr G r a h a m 對 

於雙方所有各種軍隊的撤退、裁减、解散和解除武装 

已建議一計剷，結果fllj於一九Ï 二年七月十玉日時 

將 依 萍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一 日 ̶ ̶ 卽 停 火 定 生 效 

之日̶̶停火線兩森听^軍隊數目之比例决定儘可 

能最少的軍隊留駐営地。 

Ï 5 f f 後 來 我 們 又 知 道 M r G r a h a m 的 犟 事 賴 

問General Jacob L D e v e r s 根 據 M r G r a h a m 的 原 

建譏詳細擬具了査謓啄什米爾邦内解除軍慷的酶時 

計 剷 我 知 道 這 愐 計 劃 巳 送 請 f f i 方 考 慮 ， 或 # 少 業 

a 公 怖 ， 扉 使 雙 方 得 知 其 内 容 該 計 割 所 規 定 辦 法 

係 呷 M r G r a h a m 的 原 建 譏 , 倂 對 M r Graham f j -

剁窠七項中所述解除軍備完竣時雙方在停火緣兩 

留 駐 軍 隊 應 儘 量 滅 少 一 點 ， ^ 擬 定 了 實 際 數 目 根 

據General Devers所建遴的數目，訐算雙方留駐停火 

線兩邊的軍隊鄉額約爲巴某斯坦T對印度七之比。 

同時General D e v e r s 又 根 據 M r G r a h a m 所 定 大 炳 

擬具了停火線兩邊軍咪分期裁狨的^細辦法，而且 

都定出確實數目和時期j 

Ï 六 我 小 擬 對 這 些 建 杀 一 一 加 W 判 斷 我 想 

本理事會各理事恐亦不能對営地軍事淸勢及可能的 

軍 事 演 變 加 W 判 斷 可 是 ， 這 些 辦 法 乃 是 出 於 專 家 

之 手 , 所 W 很 値 得 我 們 W 及 當 事 雙 方 的 愼 , 考 撖 , 因 

此 ， 我 認 爲 M r Graham及其顇問所擬具的辦法或 

可作爲未來談判的有用根據，這次談判或須由雙方 

最高钹代表來參加。 

m H 我 知 道 雙 方 對 於 査 謨 喀 什 米 爾 邦 境 內 及 

其境外四周的治安雷要持有小同的f見。Mr Graham 

6 



^ 建 議 的 第 一 項 請 印 虔 皮 巴 某 ^ 坦 兩 阈 政 ^ ' , 申 

其决, t 决小訴諸武力，決定採取和平方法，並特 

別承諾對於査謨喀什米爾邦問題彼此^r加攻撃或開 

戰，雙方雖巳接受此項建譏，fa是各方還見恐怕單 

憑 這 種 保 箝 無 濟 垆 , 兩 個 大 國 在 査 謨 喀 什 米 爾 邦 

境內陳兵相見，它們特泮意自身的安全需要 

是我譃爲這個間題的解决，應該首先w査謨喀什米 

爾人民的自决權爲前提 

Ï 八 關 於 這 一 點 ， 我 得 提 及 雙 方 都 巳 承 ^ 遵 

行聯合國印巴阀題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H及 

一九四九年一月 Ï日兩决讖案這兩個决譏案定出 

了 一 捆 輪 廓 ， 現 時 乂 須 切 實 加 w 充 實 關 於 査 謨 喀 

什米爾邦歸屬印度或巴某斯坦的間題，雙方巳一再 

表本接受於停火及休戰辦法實行後在聯合國主持下 

W自由公7F之全民表决民主方法來决定的原則所 

最後必須違從的是査謨喀什米爾邦人民自由表 

>?的顔望，而非兩鄰國的希望與要长。 

Ï A 我 覺 得 不 能 承 認 兩 當 事 阈 W 仟 何 一 方 因 

獰其自身安全方面的考慮而有權剝奪査講喀什米爾 

邦人民的自由選擇同時，我們决小應看輕了聯合 

國對於該問題之和平解決所負的責仔 

六 〇 聯 合 國 的 努 力 ， 雙 方 巳 接 ^ 解 決 的 * 

本 原 則 錚 聯 合 國 代 表 M r Graham的努力，雙方 

巳重申决小訴譫武力的 r J^t 因此，任何一方如果 

破壤此砷孽諧言，就是犯了一悃大罪此時似無預 

測 此 種 情 事 的 瑚 由 所 W 我 們 仍 應 首 先 考 盧 如 何 

可使査讒喀什米爾邦人民在小受任何恐嚇或膝迫的 

情形之下自由表達意見的問題 

六一荷蘭對這個問題1Ê無直接利害闕係，它 

祇希望這種可能危及印度+島之和卒的銜突得到公 

平的解決關於奄謨喀什米爾邦的歸屬印度或歸屬 

巴&斯坦，我們都沒有加W贊成或反對的特別理 

由。我們對這個問題所注意的蛾是一個原刖問題，郎 

査m喀什米爾邦人民的自决權利乂湞镀得尊重與實 

施。所W我們極願W—切方a"狻致雙方之完全協讒， 

使 該 邦 確 能 自 主 决 定 到 現 在 爲 止 ， Mr G r a h a m 巳 

能在十二項建瀵中镀得雙方對八項之同意。因此， 

我們認爲允宜再讓他豳績努力一個時期，"謀雙方 

對於其餘各點的同意，我們K成英國代表剛饞對這 

憫W題所表示的意見。 

六 二 同 時 ， 我 覺 得 聯 合 國 旣 a 盡 了 如 此 大 的 

力量來a該問題的公正和平解决，應可得到印度及 

巴某斯坦的全力積極合作各方所表現的這種不可 

或缺的合作精砷，似乎未能永遠維持其平衡我們 

誡帮希^雙:^都願剷除走向É由全民表決途屮的一 

切障礙。 

六三最後，我願意對蘇聯代表於一九玉二年 

一月十七日會譏中所發表的意見略致數語蘇w代 

表在其演說中對於安全理事會;s解決喀什米爾間題 

而努力的用盲所加解释，使我完全不能了解我記 

得，直至數週"前爲 ik,蘇聯代表很少參與安全玴 

事 會 對 這 阀 題 的 S t 論 理 事 會 通 過 委 派 M r Graham 

W及核准其建譏等兩决讒案時，蘇聯代表都放棄投 

禀 權 去 年 委 派 M r Graham時，蘇JSMt表曾質間 

官否W—美國籍人士充任此職，當時曾向他解稃理 

事會每一理事都有推薦其他候選人的完全自由猙 

脚代表1Ê未提出任何其他候選人，'JT未投擧反對委 

派 M r Graham 蘇聯代表現在;卩攻擊Mr Graham 

及其屬員，把他們視作美國國防部的特務，這是不 

得不令人感覺奇怪的事。現在我小擬深論這個問題， 

而蛾願提到蘇聯代表一九Ï二年一月十七日演說中 

的最後結输蘇聯政府認爲喀什米爾人民若有機會 

自己决定喀什米爾邦的法律地位間題而不受外來干 

涉，啄什米爾問題饞能順利解决。這正是我們現在 

想做的事，也是幾年來一直想做的事査謨喀什米 

爾邦的乂須解除軍慷1E是要防該領土人民的自由 

選揮受到外來的不公正與偏見的干涉荷蘭政府的 

魏Mr Graham繼績努力，其目的亦卽在此。 

六四 M r M U N I Z (巴西）我願意首先威謝巴 

某斯坦外交部長Sir Mohammad Zafrulla K h a n 就 解 

除 軍 備 問 題 自 其 開 始 W 至 Mr G r a h a m 負 賫 處 理 而 

至現階段的情形所作锖闢公正的說明 

六 Î 巴西代表搠1Ê願向Mr G r a h a m 致 敬 , 他 

个辭勞W地從中周旋，謀求査謨喀什米爾邦解除軍 

慷爭端的解决，似便舉行全民表决來决定該區的將 

來地位。小喩是在印度+島或在Ift約及後來在巴黎， 

M r Graham與有關方 f i進行宂長談判，爲^求雙方 

對护解除軍備間題的協議，盡了最大的努力 

六 六 M r Gr.ham燎任此項艱難任務，费盡, t 

智，其一切努力雖未立卽博得成功，伢是我們決不 

能說他的努力是白費了，或者說是完全失敗了。像 

自的一個阀題，雙方積有宿怨，民族意誡激昂，調 

解折銜自係費力!1時的工作。暹種局面需要;2耐、鱼 

^和毅力，而且要利用時間來平&雙方一時的威情 

銜動，俾可使其冷靜考慮其異正永久利益的所在，如 

此方可镀得乂耍的調而镀致最後解决 

六 b 根 據 我 所 講 的 種 種 理 由 ， 巴 西 緦 爲 安 全 

理 事 會 不 應 當 把 M r Graham的任務視作巳吿結束， 

巴西也不認爲他過去的努力毫無結果相反地，他 



的+二項建蘸把爭嬙何在說得naw白白。囟]it ,我 

們 與 g 聯 王 國 代 表 同 意 ， 閼 爲 應 噸 M r G r a h a m 繼 

績 執 行 其 任 務 ， 再 往 印 度 + 島 對 於 業 經 由 他 增 大 

的協瀵範園再求慷大，16,—九五二年三月底向安 

全理事會具報 

六八敝代表簡接受這個建譏尙有另一重要考 

盧ru度大選結果幾日內就會完全知道，這件事對 

當射爭嫱勢將有若干影響，對調解工作可能造成有 

利窣氣 

六 九 因 此 ， 巴 西 代 表 w 認 爲 此 時 再 作 一 次 調 

解的努力，對栌^除軍備問題的M决，必有裨益。 

七 O M r S A N T A C R U Z ( 智 利 ） 智 利 代 表 圑 

令天是第一次在聯合阈中參與印度及巴某斯ifl對喀 

什米爾爭端的訂論因此，我《簡單說明敝國及敝 

國政府WW種精祌來共;X此項爭端的解決。 

匕一我們認爲巴某斯坦及印度W完全獨立自 

主阈家的地位出現栌當今的國際舞台乃是現代腠 

史J的一件大事。這件事指示出遠柬和近束各國一 

日千甩的復典運動達到了一個杼別重要的階段c Pl. 

度及巴某斯坩很决地就在國際祉會中佔了一個隶要 

地 位 。 我 們 都 巳 目 撃 到 ^ 兩 阈 的 ^ « 與 意 見 ， 在 聯 

合國各機鬮和各項工作中日益t到重視 

七 二 由 於 它 們 的 國 土 廣 大 人 口 彔 多 ， 资 擗 

豐富，地勢甫要對東方各阈的交誼與聯繋，W及 

其對西方各國的關係與身屨的捽驗，FU度和巴 I斯 

坩今後在國際a»會中勢將佔有m日俱增的雷要地 

位其中一國與中束闢係很深，另一國則與遠束國 

^ 有 深 切 關 係 ， 它 們 能 夠 而 且 勢 所 乂 然 地 ， 耍 變 

成兩個重要角色在這些廣大展域內，循着符合國 

際和平親善與和平解决爭嫱原則的途徑，也《«是促 

垡今H高度互賴世界中所乂要的國際主義的途徑， 

來 領 溥 一 偭 澎 倂 ^ 勃 W 民 族 獨 立 自 由 連 動 。 們 

的經驗，印度和巴某斯坦當能引導這種數^^人的 

民族P浪趨^和平合作之途，同時，龙可弒助說服 

因地理、政治及《«闢係而至今小肯承認現代迅速 

演進中的哚變甚或率命的P力、與理、及^然性的那 

些國家d 

fcr三印度和巴基斯坦還須耍W自身爲榜樣並 

W協助來領導s方各國所小可逃避的餒濟及社會發 

展 工 作 ， 而 且 還 乂 ^ 弑 昉 一 個 全 靠 精 砷 文 及 久 受 

落後經齊之«1梏的祉會去適應面方技#筝命的艱苦 

程 

七 四 我 們 並 認 爲 印 度 及 巴 基 斯 i H , 爲 其 四 ^ 

萬居民的利益及整倜國際ft會W利益計，應各集中 

其全部物質及精祌力量栌鞏固其新興的政治制度， 

加途與筝新萁經濟及砒*機構，W提髙其過低的^ 

活 ^ 度 我 約 赂 提 到 的 這 項 P 大 的 國 內 和 國 際 任 務 

紙有在和平狀態中纔能做到在我看來，這兩國的 

經濟資源惫需用於增加農產和典建T廠與T業，KB 

决F能浪费赍源去維持,审，終至引起弟兄殘殺的 

戰爭。它們不能夠，它們綞對不廟該，耗筏其國內 

發展所需的、W及彼此攜手共對加強世界和平作S 

大貢默所需的精祌力最 

t r ï 總 之 ， 我 們 颼 篱 每 一 政 府 對 其 木 阈 人 民 

及對國際ffrfc會均^盡其全力維讒和平的義務，而對 

這兩國rfjj言，這一個義務是絕對無可逃避W所 

我們覺得主要責任，t其是解決喀什米爾問題的主 

要責任，仍在印度及巴慕斯ft兩國政府屑丄。 

七 六 安 全 M 事 會 在 腠 次 通 過 且 餒 雙 方 接 受 的 

决^案中褰巳根據審章甩則奠定了解决的某礎，那 

是在聯合國主持下舉行自由公正的全民表決的民 

主 方 法 這 就 全 靠 H i 度 及 巴 某 斯 兩 國 政 府 造 成 乂 

要 環 境 ， 使 這 件 事 可 满 成 功 這 方 面 最 緊 耍 的 

是雙方乂賴推誠相與，*其要有願作若干犧牲的决 

*t ,特別要準備冒一^齄方所顧慮的危險，因爲當事 

雙方不幸都深懐疑懼,這種淸形我們當然不難了解。 

我 再 , 說 一 逼 敝 代 表 画 認 爲 印 度 及 巴 某 斯 坦 兩 國 

政府責無，貨，ii須違循這個途徑來謀獲斛決。 

t : 七 我 們 又 認 爲 聯 合 國 應 鵝 撩 盡 一 切 力 量 ， 

協 助 謀 達 解 决 我 們 很 K 細 地 閱 過 M r G r a h a m 的 

铕吿書第一，我們要明白表示，儘管蘇聯代表在 

上 次 會 讒 中 對 M r G r a h a m 大 加 攻 撃 , 我 們 與 其 他 

各 代 表 f f l 阆 意 ， 相 信 M r Graham «fi得聯合國的完 

全信仔。他巳镀致不少協議，並巳將各項爭點明確 

闞明^根據他所提報吿書及他對理事會所作蘀明，我 

們 知 道 他 是 真 I E 瞭 解 這 個 問 題 根 據 這 些 事 實 ， 我 

們應可希望聯合國對护這些爭端的最後解决，可作 

*•大貢獻。 

八 我 認 爲 M f G r a h a m 在 第 玉 七 〇 次 會 ^ 

中所作聲明的最後部分，足諝他對安全理事會委與 

的艱難工作所持態度極爲正確。 

七 九 所 除 非 當 事 雙 方 對 聯 合 國 代 表 的 行 

動小表同意，敝代表剛擬贊成請他繼績工作一個時 

Mo M r Graham巳得的成就是把各項爭點割淸與减 

少 我 和 W 前 各 發 舞 人 一 樣 相 信 令 後 的 努 力 當 可 

專求這些爭點的解决 

八 〇 在 我 們 方 Î U , 印 度 與 巴 A 斯 坦 若 有 任 何 

它們認爲可W解决它們的糾紛的辦法，我們在安全 

理 事 會 内 都 顔 竭 誠 與Ë們 合 作 拉 丁 美 洲 各 圃 ， 由 

於t們的政治及精祌傅統、锺族組成、綞濟及SI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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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阀 題 的 相 似 對 人 銪 耸 嚴 的 轵 念 相 间 — — 這 

一切，,在聯合阈內表現出來——都称能了解ffi洲入 

K的特性和他們的間題 

八一 W國家的立場而言，敝國對此問題毫無 

利害關係，我切盼這些民族的進步，我們關庄他 

們的前途，同時1È關^國際和平的維護，我們的嗨 

度完全W這些考慮爲根據。 

八二最近有人《把這個範園極其明確及純粹 

地方性的喀什米爾問題變成蘇聯是其中角色之一的 

國際政治大爭端的一^分，幸經P」某斯坦代表嚴辭 

柜斥此種企鬮，他表現的這種^越的智慧及責任^ , 

實在値得我們敬佩，^印度代表亦有同咸。 

八三這又證明了今日巳不再有所謂地方性的 

爭 端 每 一 個 爭 端 ， 小 論 是 ^ 1 * 的 或 未 來 的 ， 在 這 

個冷戰和權取戰略地位的威爭中,都會被人利用的。 

這種爭端的任何一個都可能成爲我捫都想避免的乂 

一大戰的導火線這是另一個理由，而且是一個决 

定性的理由，表明印度及巴某斯兩國政府乂須不 

遺餘力及小惜犧牲，*達各方灼感满實的及有利^ 

和平的斛决辦法。 

八四 M r ROSS (美利堅合彔國）安全理事會 

於第"E七〇次會讒中審瀵聯合國代表報吿書，美國 

代表曾經說過,調解是一種最難的藝術，而Mr Gra 

h a m 是 美 國 在 這 方 面 最 旮 名 的 藝 # 大 家 之 一 這 -

點到了今日比W前更明顯了。聯合國代表辦事的態 

度 一 直 是 ^ 侬 、 ^ 2 、 IF確、仉着。他的目的始終如 

一，就是逐步獲致協讖，W達成兩主權國間爭端的 

解决這個目的說起來簡單，rfg實行起來，在我們 

所處的世界緊張淸勢中，卻難如登天。 

八王 M r Graham的第二報吿書及其於一九五 

二年一月十I：日Id安全理事會的口頭陳述，可W說 

是 M r G r a h a m 的 傑 出 調 解 藝 術 的 代 表 作 他 的 報 

吿書的獨到處是在伃細铍述爭緇所在待决之事S" 

在對三個問題求得一同意的——我肴重同意的一 

^——而非強行的解决 % 解 除 軍 備 的 確 期 

第 二 解 除 軍 範 園 及 解 除 軍 備 時 期 終 了 時 留 駐 

的 軍 隊 數 額 ^ 三 J 仝 民 表 决 虑 鳖 正 式 就 職 日 期 。 

八 六 M r G r a h a m 不 ( 1 陳 述 爭 點 而 巳 他 並 向 

安全玴事會提出解决爭點的原則。若求永久解决,首 

先 I I 方 應 有 協 ^ 而 所 謂 協 讒 者 當 然 要 彼 此 遷 。 我 

們 在 M r Graham的報吿書中找小出任何建議或仔 

坷含義，想強施一種解决1»迫使雙方或査^喀什术 

爾人民接受非由他們自己選揮的政治命運。他設法 

實現自由公正的全民表决用兩JJI前他在本理事會 

所說的話來講〔第玉七〇次會璣〕舉辦全民表决 

就甚對査讃咪什来爾人民寳踐約賁，他們廨該本^ 

W自由公正的全民表决行使其自决權的權利。 

八 七 M r G r a h a m 報 吿 書 內 所 含 的 第 二 原 則 

是此項爭端不應僵持下去，而應齄績推進W達斛 

决 我 們 認 爲 時 間 對 於 ！ I 方 ^ 利 而 I I 方 中 之 某 

一 方 或 W 爲 延 緩 解 决 於 a 有 利 可 是 遷 延 及 阻 捭 對 

於雙方都粹幫助，而县雙方致命之敵混亂勢力內 

外夾攻。我們的目檸與原則在某本J相同，時間對 

我們說是非常寶貴的 j這樣一磚一瓦逐步耐' t建造 

的房子，誰能《^建議現在就牛途ffil廢？此處我顔 

再引聯合國代表自己的話。兩週颠他對我們說 一 

個II會可W平安地用幾十年或幾百年來慢慢調整的 

時代a經成了過去。他說 st會動盪及未决爭端 

——而且他特別提到喀什米爾爭端——若任其演變 

而小加阻丘，在今日可能使全人類捲入殘酌的世界 

大戰慘劇中 。 

八八聯合國代表向雙方提出了一個"1 二點方 

案 該 訐 劃 對 垆 鹱 方 a 同 意 而 且 也 齄 爲 ^ 舉 行 全 民 

表决乂要條件的解除軍備，定了一個公平台珅的 

實 行 辦 法 雙 方 的 接 受 全 民 表 决 ， 卽 是 承 K 該 邦 人 

民能行使其自决權 

八 九 美 阈 政 府 今 日 的 態 度 仍 與 美 國 代 表 * ^ 

九Ï一年十一月十日向珲事會發^時一樣，認爲這 

十二點垦雙方達成協譏的鞏阁某礎自去年十一月 

W 來 , M r Graham巳镀進展，雖屬緩慢，仴仍小失 

爲進展他說朋了未决爭點的所在，就是我剛纔所 

提&的，也就是現時阻礙锼方完成^效協蕺的全都 

爭點 W他所說，對於這些問題&可有辦法解決 

九 〇 他 對 於 全 民 表 决 總 監 定 一 就 職 H 期 所 說 

的 話 給 我 們 一 個 深 刻 W I 象 他 說 這 是 聯 繋 他 整 個 

計 劉 的 镨 樞 ^ 敝 國 政 府 同 意 這 一 點 我 們 環 顧 四 

週，看到爭端^方代表與聯合國代表共坐席中，此一 

事實卽確實證明大冢灼願W和平方法斛决此問題 

聯合國各會員國都有用和平方法解决爭端的義務 

九一 M r Graham—九五一年十月十五日報吿 

書 中 說 明 十 二 項 原 則 中 已 ^ 四 項 獲 致 協 議 後 來 在 

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九日〔第五六六次會讒〕的報吿 

書中又報稱另有四項巳得铋譏，因1(11所餘者係幾個 

核 , t 問 題 這 是 至 今 爲 l h 對 於 喀 什 米 爾 間 題 的 解 决 

所璣得的進展 

九二敝國政府覺得這種進展並未Ifl l且也小應 

停頓今後數週內我們將求得顥著的進展，W解决 

某本爭點美國覺得所餘爭點無一小可由雙方求得 

和平解决，依照憲章的解决，各方同意的解决當 

事雙方或理事會各理事郴不應軤易放棄現已達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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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 兰 ^ 全 理 搴 會 f 九 i 一 ^ 兰 月 三 + 日 涣 

瀵集中〔S/2017/Rev 1〕對瑚事會代表规定一項重耍 

任務,該案第三段及第五段嘱其負貴執行解除軍慷， 

並 分 析 當 事 雙 方 的 爭 點 安 全 理 事 會 又 於 ^ 九 五 一 

*十一月十日决饑案〔S/2392〕第二 內嘱其 

雠 績 努 力 ， W 求 雙 ^ 栌 査 喀 什 : * W 邦 解 除 軍 慷 

實 施 計 劃 獲 致 ^ 饑 這 正 是 M r Oraham現在進行 

的！:作。 

九 四 M r Graham B 將 爭 點 减 縮 爲 兩 佣 耍 點 ， 

我們覺得現在應該着重解决這兩個爭點。我們今後 

數週的努力結果，可能見到這兩項爭點的解決，也 

可能見到堅《與智慧的再度徒勞，其唯一酬報或爲 

阻 挫 與 遷 延 訃 略 i f S 已 因 此 ， M r G r a h a m 的 繼 續 努 

力,就可確切稱之爲最後的努力。 

九 五 我 們 都 鼹 爲 M r Graham不需耍实全理 

事會再予指示，要他鼈績努力就必須再往印度巴基 

賴坦半島，An各代表今日卞牛所彘，須於三«底提 

出最後報吿 

九 六 M r G r a h a m 於 一 月 十 f c ; 日 對 理 事 會 說 , 

淡W仍是對未决,镟求得解决的辦法。他拔鼴爲現 

在是斛决爭雠的環境II時機。我們亦表同意 

九 七 我 們 諶 雙 方 的 領 撙 精 神 一 一 它 們 

的與正政治家風度̶̶應能促使鈸«的成功,此項 

久糠小决的爭雠定能因此迅產解決 0 

九 八 主 m 旣 無 其 他 代 表 耍 求 發 言 , 卽 官 布 

散會。 

九九據te害ta通知，我們可在w日午後三時 

開會若無異鶸，理事會下次會譲卽在一九五二年 

—月三叶一日虽期四午後三時舉行。 

( 午 後 六 時 二 十 i 分 散 會 。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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